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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7月6日，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7月7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及2021年7月10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文件

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1-063）。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

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股权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2021年1月6日至2021

年7月6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7月16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在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7月6日），除下列28名人员外，其余核

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交易日期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左英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5-20210225 12300 12300

2 张滢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19-20210319 2000 2000

3 张洪勇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07-20210209 400 400

4 张柏忠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5-20210514 900 900

5 于建林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427-20210629 23000 18000

6 应松春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22-20210610 14600 14600

7 吴渭钟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628 1000 1200

8 吴炜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209 2200 0

9 王唯佳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119 12500 12500

10 王社良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514 8100 8050

11 汪伟方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610 10600 21200

12 石军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428 6900 8300

13 裘海兵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27-20210610 500 500

14 秦少柱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25-20210414 9100 9100

15 秦建华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07-20210108 1000 0

16 吕一庆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617-20210625 700 700

17 吕树敏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3-20210318 8000 8000

18 吕继承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9-20210618 6000 12000

19 陆志新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407-20210416 3000 3000

20 梁慧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19-20210506 800 800

21 李伟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1-20210120 2900 2900

22 李强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07-20210706 122700 120600

23 孔雄伟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205-20210513 2000 2000

24 蒋明夫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414-20210615 7000 7000

25 季学强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25-20210325 2000 0

26 胡守朝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24-20210414 2000 2000

27 何秋一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324-20210414 500 500

28 豆红运 股权激励人员 20210114-20210304 7400 7400

经核查，以上28名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

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

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

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本激励计

划的策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

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通过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股票而不当得利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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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2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 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21年7月27日下午4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波兰FLT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商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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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2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 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21年7月27日下午3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波兰FLT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商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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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波兰FLT公司100%股权及相

关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五洲新春” ） 拟使用自筹资金通过在境外设立XCC�

(POLAND)� INVESTMENT� (公司状态拟设立，公司名称拟定，以下简称“五洲波兰投资有限公司” 或“五洲波兰” )收购

Boryszew� S.A.持有的F?T� Polska� Sp.� z� o.o.(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FLT” )100%的股权以及SPV� Impexmetal� sp.�

z� o.o.持有的“FLT” 系列商标（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及“FLT” 系

列商标。

●交易对价： 本次收购总对价为1亿PLN （波兰币兹罗提， 中国人民银行7月27日公布的中间价1PLN=1.6638人民

币），约合人民币1.6638亿元。 其中FLT100%股权交易对价为8200万PLN，“FLT” 系列商标交易对价为1800万PLN。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公司需取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

核准或备案。

●主要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国家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风险、经营管理、汇率波动、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标

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达预期效益的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九、风险提示” ，注意投

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通过在波兰设立XCC� (POLAND)� INVESTMENT(公司状态拟设立，公司名称为拟定)购买Boryszew� S.A.持

有的FLT100%的股权以及SPV� Impexmetal� sp.� z� o.o持有的“FLT” 系列商标，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本次

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间接持有FLT旗下FLT&Metals� S.R.L.(Italy)、FLT-W?lzlager� GmbH� (Germany)、FLT（Wuxi）

Trading� Co. (China)、FLT� USA� LLC� (USA)、FLT� France� SAS(France)、Bearings� Limited� (“Subsidiaries” ) � (UK). �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总对价为1亿PLN（包含FLT100%的股权以及“FLT” 系列商标的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对价参考

海通银行波兰分行出具的估值报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本次收购完成后，FLT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交易双

方已于2021年7月27日签订《有关出售F?tpolska� sp.� z� o.o股份的初步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FLT100%股权以及“FLT” 系列商

标的议案》，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签署及后续相关手续的办理。 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公司需取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及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交易各方基本情况如下：

1、交易对方

（1）卖方1

公司名称：Boryszew� S.A.

公司住所：Warsaw,� 00-807� Warsaw,� ul.� AlejeJerozolimskie� 92,

注册资本：PLN� 240,000,000� .00

公司性质：私营企业，1996年股票在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立时间：1991年

主营业务：汽车行业，化学材料（包括防冻剂），金属氧化物和其他金属元素的生产

截止2021年7月27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Karkosik�Roman�Krzysztof 65.35

2 GRUPA�BORYSZEW 8.03

3 NATIONALE-NEDERLANDEN�OFE 6.16

4 Impexmetal股份公司 5.56

5 挪威中央银行 3.30

6 ALCHEMIA�SA 1.33

7 DIMENSIONAL�FUND�ADVISORS�LP 0.95

8 SPV�BORYSZEW3�SP�ZOO 0.90

9 HARBOR�CAPITAL�ADVISORS�INC 0.01

10 POLSKI�CYNK�SP�ZOO 0.00

来源：彭博

（2）卖方2

公司名称：SPV� Impexmetal� sp.� z� o.o.

公司住所：Warsaw,� 00-807� Warsaw,� ul.� AlejeJerozolimskie� 92,

注册资本：PLN� 41,727,000.00

成立时间：2013年10月7日

主营业务：知识产权的授权及相关产品

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Boryszew� S.A.持股100%

2、交易标的：

FLT100%股权以及“FLT” 系列商标，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详见下文“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卖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1

1、交易标的名称：FLT100%的股权

2、交易类别：股权购买

3、注册地：波兰华沙

4、注册地址：Aleja� Stanów� Zjednoczonych� 61,� 04-028� Warsaw,� Poland；波兰，华沙04-028，美国大道 61。

5、注册资本：PLN� 1,030,000.00。

6、主营业务：工业轴承的销售

7、成立时间：2002年8月14日

8、交易标的的股东及持股比例：Boryszew� S.A.,持有FLT100%的股权。

9、所属产权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2

“FLT” 系列商标

（三）交易标的资产运营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包括：FLT&Metals� S.R.L.(Italy)、FLT-W?lzlager� GmbH� (Germany)、FLT

（Wuxi）Trading� Co. (China)、FLT� USA� LLC� (USA)、FLT� France� SAS (France)、Bearings� Limited�

(“Subsidiaries” )，FLT� Bearings� Ltd.(UK)� (以下简称“标的集团公司” )，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股权架构图如下：

FLT成立于2002年8月14日，是波兰一家从事工业轴承销售的波兰实体公司，目前在欧洲的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

德国，及美国和中国（无锡）均有布局，产品销往欧洲、美洲和亚洲。全球共有约60名员工，均长期任职。 FLT与供应商保持

长期的合作， 并对供应商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FLT品牌在欧洲以及中国市场有良好的客户基础， 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

系，是主机工厂的一级供应商。 其全球前六大客户为意大利邦飞利（Bonfiglioli）、德国BPW、美国德纳（Dana）、英国

GKN、意大利卡拉罗（Carraro）、德国赛威传动（SEW），最终用户为菲亚特、奔驰、沃尔沃、宝马、通用、东风等著名品牌汽

车及部分工业主机。 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扩大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产生良好的品牌和渠道协同效应。

(四)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状况

FLT2019年度、2020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波兰当地Pro� Audit� KancelariaBieglychRewidentów� Sp.� z� o.o.会所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根据波兰会计准则审计），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以及2021年1-3月的主要财务

数据（2019年度、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过审计，2021年1-3月的财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如下：

单位：PLN千元（1PLN约合1.6638元）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资产总额 186,318 166,194 133,859

负债总额 78,304 64,510 49,323

净资产 108,014 101,684 84,536

营业收入 94,215 276,266 320,768

净利润 5,288 12,671 12,32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购买协议的签约主体及交易标的

1、买方：五洲波兰

2、卖方：Boryszew� S.A、SPV� Impexmetal� sp.� zo.o.

3、交易标的：FLT100%的股权及“FLT” 系列商标

（二）交易对价

本次收购总对价为1亿兹罗提，8200万兹罗提用于收购FLT的股权，1800万兹罗提用于收购“FLT” 系列商标，系根据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财务尽职调查报告》、《税务尽职调查报告》、《法律尽职调查报告》、《FLT估值报告》评估

得来。

（三）交易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以现金支付的形式收购。

（四）支付期限

1、意向金，公司前期已支付1000万兹罗提的意向金，待收购协议签署后将转换为一部分交易对价。

2、交割款8500万兹罗提（交易对价总额的85%），将于股权交割时支付。

3、尾款。 （交易对价总额的5%）在交割完成六个月之内支付。

（五）交割先决条件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应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并办理外汇登记；

2、不存在禁止本协议拟定交易的禁令或法律程序；

3、无重大不利影响等。

（六）交割日

目标股权应于所有交割条件获满足或豁免后或在双方书面同意的其他地点、时间或日期完成交割。

（七）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在协议签署日签署生效。

（八）与交割相关的义务

双方应在任何交割条件满足后立即通知对方、不得无故拖延。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

2、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不

会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独立性。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与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将进行独立管理及核算。

3、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六、本次投资尚需履行的外部审批/备案手续

本次交易为境外投资，公司需取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或备案。

七、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FLT及其子公司多年来始终专注于于工业轴承的销售，在工业轴承领域拥有丰富的销售渠道和资源，是主机工厂的

一级供应商。 其全球前六大客户为意大利邦飞利（Bonfiglioli）、德国BPW、美国德纳（Dana）、英国GKN、意大利卡拉罗

(Carraro)、德国赛威传动（SEW），最终用户为菲亚特、奔驰、宝马、沃尔沃、通用、东风等著名品牌汽车及部分工业主机。

公司生产的汽车轴承、工业轴承主要为国内外汽车、电机、机械设备等产业提供主机配套，其中转向管柱专用四点角

接触球轴承已经配套北美宝马，第三代球销式等速万向节滚针轴承配套丰田美国和东南亚多款汽车。 公司生产的精密零

部件目前主要涉及风电滚子、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变速箱、差速器齿轮、同步器齿套、各类精密传动件等产品，

配套客户有蒂森克虏伯、大众、奥迪、丰田、上汽、奥托立夫等知名企业。 在美国设有销售公司，在墨西哥设有生产工厂，成

品轴承的销售偏重于美洲和亚洲市场。

五洲新春是中国领先的轴承制造企业，FLT是欧洲颇有影响力的专业轴承销售平台， 两者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

应，是公司资源配置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五洲新春在欧洲的销售渠道，有利于巩

固五洲新春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强化五洲新春在欧洲轴承市场的品牌影响力，结合五洲新春高效的运营和生产制造能力，

进一步提升公司成品轴承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

通过本次收购，买卖双方可以在技术、品牌、渠道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实现资源共享，形成研发、生产、市场、品牌

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实现共赢，也将促进FLT业务的有效提升。

本次收购完成后，FLT将成为五洲新春的全资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通过五洲波兰（拟设立）收购FLT100%的股权以及相关商标。 公司对标的公司及商标的状态进行了全面的尽

职调查，本次收购交易作价及相关商务条款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可以使得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次交易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进行本次交易。

九、风险提示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系境外自然人，涉及股权购买款汇出中国境外，尚需获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

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资金等因素也一定程度受审批环节影响，因此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及交易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内部的运营管理、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区域文化、政治环境及管理方

式的差异，仍不排除收购完成后双方在人事、制度和文化上难以高效的整合与协同发展。 公司将提高跨境管理的风险意

识，积极强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公司整体运营能力，防止因对标的公司的管理能力不足造成公司损失的风险。

（三）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目前信息测算，公司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财务合并层面将新增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商誉不作摊销

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对标的集团公司在产品、渠道、客户与市场等方面进行资源整合，继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

力。如果因行业竞争加剧、国家调控或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导致标的集团公司经营及盈利状况达不到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

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四）汇率变动风险

本次项目为境外收购项目，后续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由于外汇汇率变动给公司带来汇兑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汇率

市场情况并采取远期结售汇等必要措施管理此类风险。

（五）新冠疫情的影响

欧洲地区仍受新冠疫情影响，若未来疫情不能有效且尽快控制甚至持续蔓延，将对标的公司原材料供应、物流发货、

生产销售等产生一定影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将结合标的公司情况及时制定防控方案，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提前储

备防疫物资，确保员工安全生产。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也将利用国内公司资源，协助标的公司尽量减少疫情对其的影响。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有关出售F?tpolska� sp.� z� o.o股份的初步协议》

5、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审计报告及2021年1-3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6、海通银行波兰分行《FLT估值报告》

7、大成欧洲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尽调报告》

8、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财务尽调报告》、《税务尽调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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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6,000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兴银理财金雪球稳利【1】号【B】款净值型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1年7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1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确保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和股东收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全部来源于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公募基金产品

兴银理财金雪球稳利【1】

号【B】款净值型理财产品

6000 收益率不确定 收益不确定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浮动 无 不适用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为控制风险，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

或结构性存款，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等。 本次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理财产品名称：兴银理财金雪球稳利【1】号【B】款净值型理财产品

2、产品基本类型：公募、固定收益类、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净值型

3、产品募集方式：公募

4、产品投资性质：固定收益类，指根据监管相关规定，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的产品。

5、产品运作模式：定期开放式

6、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7、投资周期：（1）产品成立以后，每日开放申购，客户于申购日提交申购申请，管理人于申购日下一

个工作日扣款，根据扣款日前一自然日的产品净值确认申购份额。 （2）本理财产品的投资周期为【6个

月】。在产品没有提前终止的情况下，每一笔理财资金（包括认购资金或申购资金）参与本理财产品的投

资运作需经历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投资周期。（3）客户根据规则提交预约赎回申请后，管理人于相应投资

周期终止日后三个工作日内根据客户预约赎回的份额及相应投资周期终止日前一自然日的产品净值支

付赎回的理财资金。 如客户不做预约赎回，则在一个投资周期结束后，客户该笔理财资金全部自动进入

下一投资周期。

8、投资范围：本产品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可投资范围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进行调

整）：（1）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具。 （2）

同业存单、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包含永续

中票）、企业债、公司债（包含可续期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收益债、项目收益票据、资

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包括二级资本债）、证金债、可转换债券、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

务融资工具，其它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等。 （3）投资于上述固定收益类资产的符合监管要求的公募基

金、基金公司或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等。（4）以

套期保值为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利率互换、债券借贷。 （5）其他风险不高于前述资产的资产。

9、费用：销售服务费：年化费率【0.20】%；产品托管费：年化费率【0.03】%；投资管理费：年化费率

【0.20】%；认购费：【0.00】%；申购费：【0.00】%；赎回费：【0.00】%。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严格按照董事会授权，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决策和管理， 独立董事、 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加强检查监督和

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资金安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系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控股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受托方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4,609,139.70 1,328,573,399.05

负债总额 284,204,877.69 273,843,366.76

净资产 1,040,404,262.01 1,054,730,03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794,840.68 16,714,871.20

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

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更好的效益。

五、风险提示

尽管投资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

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履行程序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2021年7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以上资金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

司独立董事亦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含本次）。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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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及董监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01月0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董事长张宗涛先生、董

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生、胡锦敏

（历任）、廖晓强先生（历任）、何名奕先生（历任）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118,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93%）。 并于2021年04月2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时

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述减持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上述

减持时间已到期，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将有关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

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董事长张宗涛先

生、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生、胡

锦敏先生（历任）、廖晓强先生（历任）、何名奕先生（历任）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到期。

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均在此前公告的减持计划范围内。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董事长张宗涛先生、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

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生、胡锦敏先生（历任）、廖晓强先生（历任）、何名

奕先生（历任）均通过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部分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郭秀梅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7.3840 1,466,500 1.2221

张宗涛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7.391 478,200 0.3985

彭 楠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8.9647 92,508 0.0771

陈守峰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8.0026 72,000 0.0600

杨成松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7.0703 14,500 0.0121

蒋福财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7.363 62,600 0.0522

朱玉光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8.4493 116,500 0.0971

胡锦敏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7.65 93,000 0.0775

廖晓强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9.201 20,000 0.0167

何名奕 集中竞价 2021年01月28日至2021年07月27日 28.36 72,000 0.06

合计 -- -- 2,487,808 2.0732%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郭秀梅

合计持股数量 80,614,190 67.18% 79,147,690 65.96%��65.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53,548 16.80% 18,687,048 15.57%

高管锁定股 60,460,642 50.38% 60,460,642 50.38%����50.38%

张宗涛

合计持股数量 1,917,110 1.60% 1,438,910 1.20%���1.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9,278 0.40% 1,078 0.00%

高管锁定股 1,437,832 1.20% 1,437,832 1.20%0%

彭 楠

合计持股数量 530,030 0.44% 437,522 0.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508 0.11% 40,000 0.03%

高管锁定股 397,522 0.33% 397,522 0.33%

陈守峰

合计持股数量 294,970 0.25% 222,970 0.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3,743 0.06% 1,743 0.00%

高管锁定股 221,227 0.19% 221,227 0.19%

杨成松

合计持股数量 60,110 0.05% 45,610 0.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28 0.01% 528 0.00%

高管锁定股 45,082 0.04% 45,082 0.04%

蒋福财

合计持股数量 254,500 0.21% 191,900 0.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625 0.05% 1,025 0.00%

高管锁定股 190,875 0.16% 190,875 0.16%

朱玉光

合计持股数量 466,410 0.39% 349,910 0.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6,603 0.10% 103 0.00%

高管锁定股 349,807 0.29% 349,807 0.29%

胡锦敏

合计持股数量 375,840 0.31% 282,940 0.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960 0.08% 985 0.00%

高管锁定股 281,880 0.23% 281,955 0.24%

廖晓强

合计持股数量 305,630 0.25% 285,630 0.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408 0.06% 56,408 0.05%

高管锁定股 229,222 0.19% 229,222 0.19%

何名奕

合计持股数量 291,740 0.24% 219,740 0.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935 0.06% 935 0.00%

高管锁定股 218,805 0.18% 218,805 0.18%

合计 85,110,530 70.93% 82,622,822 68.8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次减持时间到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郭秀梅女士、董事长张宗

涛先生、董事彭楠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监事杨成松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蒋福财先生、朱玉光先

生、廖晓强先生（历任）、胡锦敏先生（历任）、何名奕先生（历任）严格遵守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实

施情况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于2021年4月06日登录其股票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误操作

卖出公司股票 1000� 股，交易价格为30.05元/股，涉及交易金额30,050元（公司拟于2021年04月30日

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上述交易行为构成窗口期减持。 虽然陈守峰先生账户

减持公司股票时，没有获悉公司 2020年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财务数据，交易时点亦不存在

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但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中“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上市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其致歉说明详见公司2021年04月27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事高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2）。

4、 本次减持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5、以上减持情况未违反股东作出的任何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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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大族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控股” ）的告知函，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

及质押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高云峰 是 11,000,000.00 11.42% 1.03% 2020.7.13 2021.6.25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合计 11,000,000.00 11.42% 1.03%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高云峰 是 8,300,000.00 8.62% 0.78% 否 否 2021.07.26 2022.07.27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

归还

贷款

合计 8,300,000.00 8.62% 0.78%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高云峰 96,319,535 9.03% 55,440,000 63,740,000 66.18% 5.97% 0 0% 0 0%

大族控股 161,846,450 15.17% 107,801,884 107,801,884 66.61% 10.10% 0 0% 0 0%

合计 258,165,985 24.20% 163,241,884 171,541,884 66.45% 16.08%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用于归还贷款，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大族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17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74.44%，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6.72%；高云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544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4.25%，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5.20%；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283,700万元。

大族控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78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6.61%，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10.10%； 高云峰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5544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2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20%；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37,300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销售回款，物业租赁收入以及融资，具有充足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均不产生影响。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1—31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变卖的标的为公司控股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于2021年7月1日10时至2021年7月

2日10时，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中流拍的3,000万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187%，该股份已被质押并司法冻结；本次变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次变卖分为三笔，将于2021年8月7日10时至2021年10月6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公开变卖獐子岛股份1,000万股、1,000万股、1,000万股。

3、目前该变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变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獐子岛” ）近日获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所持有的公司3,000万股股份发布了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被执行人持有的“獐子岛”（证券代码002069）10000000股变卖的公告》（3份同名公告，以下简称“变

卖公告” ）。 上述拟被变卖股份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目前处于质押及司法冻结状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0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5）。

一、变卖公告主要内容

1、变卖标的：

被执行人持有的“獐子岛”（证券代码002069）10000000股。

2、竞价时间：

本次变卖竞价时间：2021年8月7日10时至2021年10月6日10时止；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有权在变卖

开始前、变卖过程中，撤回、中止或暂缓变卖。 本院变更变卖时间的，将在淘宝网司法变卖网络平台重新

公告。

3、竞买人条件：

竞买人应当符合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资格的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

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

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 应于变卖开拍前提前三个工作日到法院书面提交确认优先购买权的申

请和有效证明，经法院确认后才能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

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4、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即日起至开拍日前接受咨询、预约看样，看样时间截止至开拍前三天，有意者请与法院联系统一安

排。 是否安排看样，视标的实际情况而定。

5、变卖方式：

网络司法变卖期为60天，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

竞价倒计时；24小时竞价周期内，其他变卖报名用户可加价参与竞买，竞价结束前5分钟内如有人出价，

则系统自动向后延时5分钟（循环往复至最后5分钟内无人出价）。

竞买人需要先报名缴纳等同于标的物变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缴款，才能取得变卖参与资格；至少

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变卖价，方可成交。

6、变卖价的确定：

关于变卖价确定的问题，网络司法变卖的变卖价为网络司法拍卖二拍流拍价。

二、其他说明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变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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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陈清州先

生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 ）办理了股份质押的交易，并分别与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证

券” ）办理了解除股份质押手续，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办理了部分解除股

份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及部分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陈清州 是 133,653,847 14.09% 7.27% 是 否

2021年7月26

日

2022年7月25

日

高新投 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陈清州 是

80,000,000 8.43% 4.35% 2017年11月23日 2021年7月26日

国泰

君安

37,000,000 3.90% 2.01% 2018年12月19日 2021年7月26日 中金财富证券

62,190,000 6.55% 3.38% 2019年3月11日 2021年7月27日

中信

证券

合计 123,190,000 18.89% 9.74% - - -

二、本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及

解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陈清州 948,803,357 51.58%

663,641,

752

618,105,

599

65.15% 33.60%

613,105,

599

99.19% 98,496,919 29.78%

翁丽敏 17,600,000 0.96% 11,440,000 11,440,000 65.00% 0.62% 0 0.00% 0 0.00%

合计 966,403,357 52.53% 675,081,75

629,545,

599

65.14% 34.22%

613,105,

599

97.39% 98,496,919 29.24%

（1）本次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比例有所下降。同

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在积极通过其他途径进一步降低质押比例。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资金，质押股份风险可控，暂不存在平仓风险。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361,291,752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37.39%，占公司总股本的19.64%，对应融资余额为96,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597,545,599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1.83%，占公司总股本的32.48%，对应融资余

额为168,850万元。

（4）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5）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国泰君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3、中金财富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协议书》；

4、中信证券《部分解除质押委托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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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7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7月27日0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

2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城华盛路58号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海斌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9人，合计持有已发行股份235,224,800股，占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8.16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52人， 合计持有已发行股份20,

494,10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196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游明牧

律师、张巨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全部议案， 并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对福麟矿业增资的议案》

同意255,718,90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

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为福麟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55,718,90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

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55,718,90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

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游明牧律师、张巨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州川恒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川恒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